附件3：

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基〔2012〕9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2年扫盲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

近年来，根据教育部和省里统一部署，我省各地成立扫盲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政策措施，健全扫盲工作队伍，开展师资培训，以《福建省扫盲课本》和配套教学光盘为载体，通过集中办班、送教上门等形式全面开展新一轮扫盲工作，全省扫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四年多来，全省累计脱盲人员近30万名，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省成人文盲率为2.44%，青壮年文盲率为0.53%，非文盲率达97.56%，在全国的位次由2005年的倒数第9名跃居为第9名，我厅对此将适时对近年来扫盲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但“六普”数据也显示我省文盲人口的绝对数还有90万名，扫盲工作仍然任重道远。2011年12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扫盲教育工作会议，对下一阶段全国扫盲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让文盲人口识字、会算、懂法、懂德，是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提高他们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的关键所在”。根据全国会议精神，现就进一步做好我省2012年扫盲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扫盲目标任务
按照教育部的部署，今后扫盲教育的重点人群以15-50周岁青壮年文盲为主，同时兼顾年龄较大的文盲。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省15-50周岁青壮年文盲还有12.4万名（各设区市情况见附件1，分县文盲情况将分设区市另行发送）。为实现“十二五”期间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我省每年青壮年脱盲人口至少需达3.1万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从巩固提高“两基”和建设人力资源强省的高度出发，进一步增强做好扫盲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将我厅下达的2012年扫盲计划（见附件2）及时分解下达，切实落实好年度扫盲工作任务。

为支持各地开展扫盲教学，我厅将给予适当经费补助，并将根据教育部《扫盲教育课程设置及教学材料编写指导纲要》的要求修订我省扫盲教材，把《福建省扫盲课本》细分编写为《生活中的读与写》《日常生活中的数和算》《生活中的知与能》，待我厅报送教育部备案、审查后免费赠送各地使用。
二、继续开展扫盲教学

根据我省现有文盲主要集中在农村、分布更为零散的特点，各县（区、市）教育局要主动与当地统计部门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六普”后我省现有文盲特别是青壮年文盲的数量、分布和具体人员名单，区别不同区域和人员分布特点，落实扫盲工作责任，文盲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要加大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组织、动员文盲参加学习的力度，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继续通过集中办班、与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结合等方式开展扫盲教学；文盲人口较为分散的地方要通过组织中小学教师送教上门、包教包学等形式开展扫盲教学。
三、做好扫盲后的巩固提高工作
各地要在近年来有效开展扫盲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摸清脱盲人员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以实用技术培训为主要内容的继续教育，使脱盲人员巩固所学会的文字，掌握1－2项职业技能，具备公民所需要的基本文化知识和基本能力。将扫盲工作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增加脱盲人员运用文字交流和沟通的机会，避免脱盲人员复盲。
四、加强流动人口文盲和残疾人文盲的扫盲教育

各地要注重抓好城镇流动人口的扫盲工作，在流动人口文盲集中的地方，依托当地的小学、市民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等举办“成人识字班”或“业余小学班”,利用晚上或双休日为城镇流动人口文盲提供免费学习的机会。残疾人脱盲是扫盲工作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各地要加强对残疾人文盲的鉴定工作，组织动员具有学习能力的残疾人文盲到当地的特殊教育学校或残疾人康复中心等教育、培训机构接受扫盲教育。
五、组织脱盲测试和上报统计报表

设区市教育局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要按照我厅《关于对文盲学员进行脱盲测试有关问题的通知》（闽教基〔2009〕47号）的要求，从脱盲测试题库中随机抽取题目，组成新的脱盲试卷，指导县（市、区）教育局组织脱盲测试并发放脱盲证书，并于2012年12月底前汇总所属各县（市、区）当年的脱盲人员花名册、脱盲人员情况统计表，经审核无误后将电子文件报送我厅基础教育处备案（联系电话：0591-87091216，邮箱：7353725@163.com）。
六、加大扫盲工作督导检查力度
扫盲工作已经纳入了我省“教育强县”“双高普九”和对县督导评估体系中，各设区市要运用督导、检查手段推动各县（区）开展扫盲教育，及时了解、统计、上报所辖县（市、区）扫盲工作情况。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切实负起责任，认真督促乡镇（街道）、村（社区）完成扫盲任务，对扫盲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对扫盲教育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各地要及时予以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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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各设区市文盲人口情况

	设区市
	全省合计
	福州
	厦门
	漳州
	泉州
	莆田
	三明
	南平
	龙岩
	宁德
	平潭综合

实验区

	15岁以上文盲人口数（万人）
	90.0
	12.0
	8.9
	12.8
	17.6
	10.2
	5.5
	7.5
	5.9
	8.6
	1.0

	15-50岁文盲人口数（万人）
	12.4
	1.4
	2.2
	1.3
	3.5
	1.2
	0.7
	0.6
	0.5
	0.9
	0.1

	文盲率
	2.44%
	1.77%
	2.51%
	2.66%
	2.16%
	3.66%
	2.20%
	2.85%
	2.31%
	3.06%
	2.85%

	青壮年文盲率
	0.53%
	0.33%
	0.85%
	0.46%
	0.63%
	0.72%
	0.46%
	0.43%
	0.36%
	0.54%
	0.31%


附件2：

2012年各设区市扫盲计划
	设区市
	全省合计
	福州
	厦门
	漳州
	泉州
	莆田
	三明
	南平
	龙岩
	宁德
	平潭综合

实验区

	扫盲人数

（人）
	31000
	3500
	5350
	3300
	8800
	3000
	1800
	1500
	1300
	2300
	150


